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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有

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市、辛集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雄安新区管委会公

共服务局：

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离校未

就业高校毕业生信息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２０２１〕４



７号）要求，全力做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，促进毕业生

尽早就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明确工作任务，健全实名数据。２０２１届离校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第一期数据已通过河北省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分解到各市、

县。各地要明确目标任务、责任人和工作推进时限，立即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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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１届毕业生实名登记工作，逐人进行信息筛查。实名登记信息

要按照就业、失业、暂无就业意愿等不同就业去向分类管理。对已就

业的，核实登记就业去向、就业地点、就业行业、参保等情况。对未

就业的，要明确求职意向、技能水平、服务需求，按规定纳入失业登

记管理服务和统计范围。对暂无就业意愿的，做好状态记录，及时跟

进服务。对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、生源地等关键信息缺失或错误的，

采取户籍信息比对、入户摸排等方式补充完善。

二、 公布服务渠道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各地要在７月２５日前通过

微信公众号推送、网站发布等形式向高校毕业生发出一封公开信或服

务公告（相关内容可参考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致２０２１届毕业生

公开信，见附件２），列明本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档案接收机构目录



及联系方式，以及河北公共招聘网、未就业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、

失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平台、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、中国公共招

聘网、就业在线等就业服务网站信息，引导毕业生通过线上方式获取

就业政策、报到接收手续办理流程和办理方式、就业失业登记等就业

服务。

三、 开展实名登记，落实帮扶服务。各地要以社区（村）为单位，

发动基层力量，通过上门走访、电话联系、微信交流、短信沟通等方

式，对辖区内未就业毕业生集中开展走访摸排，据实填写《河北省离

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跟踪服务卡》，做到人员信息应登尽登，实行

动态管理，并与毕业生逐一进行联系，了解就业需求，

发放政策清单、服务项目清单、招聘活动清单。对有就业意愿的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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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毕业生，提供１次职业指导、３次岗位推介、１次职业培训机会、

１次就业见习机会。对其中脱贫家庭、低保家庭、零就业家庭、残疾

等有特殊困难的毕业生，制定“一人一策”帮扶计划，优先提供援助，

实施针对性帮扶。



四、 征集岗位信息，强化招聘服务。各地要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，

广泛收集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，举办“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网

络招聘会”“高校毕业季大型网络招聘会”等线上招聘活动，及时在

本地招聘网站毕业生专栏汇总发布，同步将信息上传至河北公共招聘

网，搭建信息互通共享的对接服务平台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结合毕

业生求职特点，加密招聘活动组织频次，集中开展就业帮扶，各市、

雄安新区每月举办一次综合性招聘，每周举办一次专场招聘，确保就

业服务不断线。

五、 加大创业扶持，鼓励带动就业。各地要深入开展“三重四创

五优化”活动，推进创业培训广覆盖，将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纳入创

业培训范围。针对毕业生特点指定创业导师全程跟踪指导，倾斜创业

服务资源，推荐适合发挥毕业生专长的创业项目，提供咨询辅导、跟

踪扶持、成果转化等“一条龙”服务。优先安排经营场所，免费向毕

业生提供。对灵活就业的毕业生，按规定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

政策。



六、 注重宣传引导，转变就业观念。各地要广泛依托传统和新兴

媒介，大力宣传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措施。重点宣传

毕业生到城乡基层、生产一线就业先进典型，宣传毕业生自主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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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斗故事，配合兵役部门搞好征兵宣传动员，传递党和政府、社会各

界关心关怀，引导支持毕业生自强自立、就业创业。

七、 强化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。各地要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

业生就业服务作为当前就业工作重点任务，分解落实任务，压实目标

责任，实施有力举措，加强督促推进落实。要加强对县（市、区）工

作督导，层层压实责任，落实定期调度、通报等推进机制，对任务重、

压力大的地方重点督促指导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密切跟踪毕业

生就业形势变化，关注信访事项、舆情热点，主动回应各方关切。

联系人：韩立法 刘茜茜

联系电话：０３１１－６６９０８７３７ ６６９０８７３３

附件：１．各地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任务分解表（第一期）



２．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致２０２１届高校毕业生

公开信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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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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